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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量减轻粮农组织工作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促进实现对气候变化零影响，  

本文件印数有限。谨请各位代表、观察员携带文件与会，勿再索取副本。  

粮农组织大多数会议文件可从互联网 www.fao.org 网站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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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委员会 

第一三四届会议 

2010 年 10 月 21 – 22 日，罗马 

向成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Suresh R. Sharma 先生 

监察长兼监督事务办公室主任 

世界粮食计划署 

电话: +3906 6513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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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 “向成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提交执行局供批准。文件概述了政策执行方法，

内容见第(1)至第 (7)段。 

 

 

 

寻求财政委员会的指导 

 请财政委员会注意粮食计划署所提议的向成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并

同意由执行局进行审议和批准。 

建议草案 

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总条例》第 14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财政委员会建议世界

粮食计划署执行局批准“向成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 

 



 

 

 

  

执行局 

第二次常会 

 

2010 年 11 月 8-11 日，罗马 

 

政策问题 

议程项目 4 

分发：普通 

WFP/EB.2/2010/4-B/1/ 
 2010 年 9 月 24 日 

原文：英文 

 

 

 

 

 

 

本文件印刷数量有限。执行局文件可从粮食计划署网站（http://www.wfp.org/eb）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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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批准 * 

向成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 

 

 

http://www.wfp.org/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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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执行局的说明 
 

 

本文件拟提交执行局供批准 

秘书处谨请对本文件可能有技术性问题的执行局成员最好在执行局会议之前尽早与

粮食计划署的下列联络人联系。 

主任，监察长兼监督事务

办公室*: 

S. Sharma 先生 电话：066513-2700 

如对执行局文件分发方面存在任何疑问，请与会务科行政助理 I. Carpitella 女士联系（电

话:066513-2645）。 

*监察长兼监督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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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 * 
 

 

执行局批准“向成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WFP/EB.2/2010/4-B/1）。 

 

 

 

                                                 
*
  这是一份决定草案。关于执行局采用的最终决定，请参见本会议结束时发布的《决定与建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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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成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确认它就自己一切行动和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所做的

承诺。因此，一旦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内部审计报告以最终格式发布，执行干事可以按

照下述程序——不得逆向适用——向联合国成员国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成员国（都是“成员国”）提供该报告： 

1） 获得内部审计报告的申请应以书面提出，并应具体涉及内部审计报告、申请的

理由和目的，并确认该成员国遵守披露程序和保密义务。 

2） 一旦审议并确定书面申请符合披露程序，执行干事将在披露前通知执行局并向

其提供一份申请书副本，若该内部审计报告所包含的结果与特定成员国相关，

还应通知该成员国政府。有关政府将有机会审查该内部审计报告，并就该报告

发表意见。该报告还将提供给监察长兼监督事务办公室主任办公室阅读。 

3） 若已给予有关政府合理时间阅读报告并就报告发表意见，执行干事可以向提出

申请的成员国提供所需的内部审计报告供审查，而且在提供报告的过程中，执

行干事应行使最大程度的酌情权，并保护世界粮食计划署方案所在国的合法权

利。 

4） 被提供世界粮食计划署内部审计报告的任何成员国都应将报告所载的信息视为

机密。 

5） 若执行干事决定提供内部审计报告供某个成员国审查，该报告 a)应在自愿的基

础上提供，不得损害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特权和豁免权；及 b)仅供监察长兼监督

事务办公室主任办公室阅读。在咨询过程中不得提供（无论利用何种媒介、程

序或是手段）任何内部审计报告副本或其任何部分。 

6） 若某个内部审计报告所载的信息被执行干事视为对某个成员国尤为敏感；或者

损害了某项待决行动；或者有可能危及任何个人的安全或安保；或者侵犯了他/

她的权利；或者侵犯了他/她的隐私，则可对该内部审计报告进行编辑修订，或

者全部扣留，由执行干事或监察长兼监督事务办公室主任酌情处理。 

7） 从 2011 年开始，监察长兼监督事务办公室主任应将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有关信息

纳入他/她提交执行局的年度报告，其中包括：要求提供内部审计报告的申请数

量；这些申请的结果；已披露的内部审计报告数量及其标题；以及确认对根据

本决议所披露审计信息的保密原则的遵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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